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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憲法是“一國兩制”法律化的基礎 

“一國兩制”法律化的結果主要體現為基本法的制定和實施，而基本法又是根據憲

法制定的，因此可以說，憲法是“一國兩制”法律化的基礎，是基本法的立法依據。 

憲法第 31 條規定“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以法律規定”，這就為全國人大通過制定基本法來規定特別行政區制度，為全國人大享

有並行使基本法的立法權提供了直接的憲法依據。憲法第 31 條不但允許特別行政區

實行不同於國家主體的制度，而且允許這種例外的制度不必規定於憲法之中，而是授權

全國人大通過制定基本法律的形式來對這種例外的制度加以規定。從這個角度上說，

憲法第 31 條無疑帶有授權的性質。正是基於憲法第 31 條的明確授權，全國人大才獲得了

制定基本法的權力，因此憲法第 31 條是全國人大享有基本法立法權的直接憲法依據。 

需要注意的是，儘管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為全國人大享有基本法的立法權提供了

合憲性的依據，因此構成基本法的立法依據之一，但這並不意味著憲法第 31 條是基本

法的唯一立法依據。實際上基本法是根據整部憲法制定的，憲法在整體上構成基本法的

立法依據。 



 

許多規範性文件的規定都能證明憲法在整體上是基本法的立法依據，比如兩部聯

合聲明的附件一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制定並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兩部基本法序言第三

段也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決定》和《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的決定》中也指出，基本法是根據憲法、按照香港（澳門）的實際情況制定的。 

同時，從法理上說，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法，作為整個國家法律體系的基礎，是所

有法律的立法依據，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而基本法作為一部由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

法律，是根據憲法的原則和規定制定出來的，這一點也是符合法理的。具體來說，憲法

是基本法的立法依據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憲法是基本法的效力來源和合

法性基礎，沒有憲法就沒有基本法。第二，基本法的位階低於憲法，除非獲得憲法的允

許，否則基本法不得作出與憲法不相一致的規定。第三，基本法是憲法的具體化。基本

法關於“一國”的規定，實際上是以憲法的相關規定為基礎的，二者互相統一、一脈相

承；而基本法關於“兩制”的規定，是憲法第 31 條規定的具體化。正是因為有了憲法

第 31 條的規定，才允許基本法在規範特別行政區制度時，作出與憲法其他條文不相一

致的規定，也才有了兩部基本法第 11 條關於“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均以基本

法的規定為依據”的規定。換言之，基本法關於“兩制”的規定之所以能夠與憲法的相

關條款不相一致，特區的相關制度和政策之所以能夠以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據而不以憲

法的規定為依據，實際上是憲法第 31 條允許與授權的結果。因此綜合來看，基本法的

每一個條文都是根據憲法的相關規定制定出來的，基本法關於“一國”的規定是憲法一

般規定的具體化，基本法關於“兩制”的規定是憲法例外規定（即憲法第 31 條）的具

體化，整部憲法構成基本法的立法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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